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提前毕业登记表

	培养单位
	
	专业
	

	姓   名
	
	学号
	 
	培养类型
	□学术学位   □专业学位

	研究生层次
	□博士研究生  □硕士研究生  
	培养方式
	□定向    □非定向 

	入学时间
	20   年   月
	申请毕业时间
	20   年  月
	学习年限
	  年

	申  请

条  件
	（请说明符合提前毕业条件的情况和申请提前毕业的事由）

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

20   年   月   日

	导  师 

意  见
	（请简要说明课程学习、中期考核、学位论文撰写情况，并以此为据签署是否同意提前毕业的明确意见。）

导师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  年   月   日

	院  系

意  见
	定向单位（院系填写，仅针对定向研究生）：

	
	（请说明申请人完成课程学分情况，申请人填写情况是否属实，以及是否同意提前毕业的明确意见）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务部

意 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  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

1. 本表一式两份，教务部综合处和研究生本人各留存一份。
2. 本表签署导师意见和院系意见后，可作为申请开通就业信息网的依据；

3. 本表经教务部综合处签署意见后不能撤销，须严格按申请时间参加学位申请和毕业答辩；

4. 提前毕业研究生办理离校手续时，持本表和毕业离校转单到财经处结清费用。


